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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468號 委員 提案第 24798 號   

 

案由：本院委員吳斯懷、張育美等 20 人，有鑑於行政院衛生署已於

102 年 7 月 23 日升格為衛生福利部，故將條文修正。另，現

行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成員雖有中央主管機關代表、衛福部

代表、職業疾病專門醫師等，但卻獨漏勞工代表，致使目前

職業疾病認定機制未能納入第一線勞工經驗，恐有侵害勞工

權益之虞。故提案修正「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十四條」，

將勞工代表納入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成員，確保罹患職業疾

病勞工權益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行政院衛生署已於 102 年 7 月 23 日升格為衛生福利部，故將條文修正。 

二、目前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之組成並無勞工代表，依據勞動部 106 年 6 月 14 日函釋：「依目前

法律框架，職病委員會組成、認定程序尚無自行創設空間。」造成地方政府無法增加委員會

的組成成員。 

三、職業疾病之認定除政府代表、醫學及法律專家外，尚需第一線勞工之工作經驗陳述才能完整反

映實際狀況，但由於現行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成員未包含勞工代表，以至實際受職業疾病所

苦勞工意見無法直接進入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，恐有違害勞工權益之虞。 

四、爰此提案修正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十四條，在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組成中，比照政府代表員

額，納入兩席勞工代表，使該委員會討論能臻客觀完整，以確保罹患職業疾病勞工之權益。 

 

提案人：吳斯懷  張育美   

連署人：曾銘宗  林德福  林文瑞  萬美玲    

廖婉汝  洪孟楷  羅明才  林奕華  葉毓蘭  

溫玉霞  李德維  鄭正鈐  林思銘  陳玉珍  

李貴敏  魯明哲  陳以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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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鑑

定職業疾病，確保罹患職業

疾病勞工之權益，應設職業

疾病鑑定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鑑定委員會）。 

鑑定委員會置委員十三

人至十九人，由中央主管機

關遴聘下列人員組成之，並

指定委員一人為主任委員： 

一、中央主管機關代表二人

。 

二、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代表

一人。 

三、職業疾病專門醫師八人

至十二人。 

四、職業安全衛生專家一人

。 

五、法律專家一人。 

六、勞工代表二人。 

委員任期二年，期滿得

續聘之；代表機關出任者，

應隨其本職進退。 

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鑑

定職業疾病，確保罹患職業

疾病勞工之權益，應設職業

疾病鑑定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鑑定委員會）。 

鑑定委員會置委員十三

人至十七人，由中央主管機

關遴聘下列人員組成之，並

指定委員一人為主任委員： 

一、中央主管機關代表二人

。 

二、行政院衛生署代表一人

。 

三、職業疾病專門醫師八人

至十二人。 

四、職業安全衛生專家一人

。 

五、法律專家一人。 

委員任期二年，期滿得

續聘之；代表機關出任者，

應隨其本職進退。 

一、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，目

前行政院衛生署已改為衛生

福利部，故將條文修正。 

二、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組成

雖有政府單位、醫師、法律

專家等，但卻未將勞方意見

納入討論，以致實際受職業

疾病所苦勞工意見無法直接

進入該委員會，恐有侵害勞

工權益之虞。 

三、爰此提案修正職業災害勞

工保護法第十四條，在職業

疾病鑑定委員會比照政府代

表員額，納入兩席勞工代表

，使該委員會討論能臻客觀

完整，確保罹患職業疾病勞

工之權益。 

 


